
第１５卷　第３期 郑 州 轻 工 业 学 院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 Ｖｏｌ．１５　Ｎｏ．３
　２０１４年６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ＬＩＧＨ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Ｊｕｎ．２０１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３－２０
［基金项目］河南省政府决策研究招标课题（２０１３Ｂ３５３）；河南省社科联、河南省经团联调研课题（ＳＫＬ２０１３８５０）
［作者简介］徐珊珊（１９８３—），女（满族），吉林省延吉市人，郑州轻工业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中韩文化比较。

　　［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４）０３－００２５－０５

韩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
对河南省的启示

徐珊珊

（郑州轻工业学院 外国语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２）

［摘　要］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工作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传统的保护方式和陈旧
的发展理念妨碍着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工作的顺利推进，其现状不容乐观。目前河

南省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方面存在的问题是：政府投入力度不够，对传承人的保护与培养

不力，政府和民众的参与意识均较淡薄。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方面，韩国一直走在世界前

列，其成功的经验在于：完善法律法规制度，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制度化、规范化；政府调

动各方力量，大力资助传承人，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后继有人；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商业、旅游

业结合，加强宣传。汲取韩国的成功经验，结合河南省实际情况，河南省非物质文化保护与开发应

采取的对策是：建立完善的法律机制，加强对传承人的保护与培养，提高全社会的保护与开发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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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文化历史悠久，传统特色鲜明，艺术形式
多样。如何利用好、利用活这些资源决定着河南省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工作能否顺利进行并

取得成效。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方面，韩国一直

走在世界的前列。众所周知，韩国是与我国一衣带

水的邻国，韩国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极为相似，韩国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和

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目前，学术界对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

开发的研究大多数都是整体性、综合性的研究，如田

冰［１］针对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现状进行

了分析，并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建议。而借鉴国外

成功经验，改善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现状的相关

研究目前还稍显不足。本文拟在对河南省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现状分析的基础上，借鉴韩国的

成功经验，针对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

的缺失和不足进行探讨，并提出相应的发展对策，以

期为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提供借鉴

和参考。

　　一、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

开发工作的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

　　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１７日，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出台了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随后，世界范围内掀

起了一场保护与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热潮。河南

省作为中国的历史文化大省，从２００３年开始，发动
并实施了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２００５年 ８月 １
日，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正式启动；２００６
年１２月，河南省出台了《河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申报评定实施意见》，制订了切实可行的方案及

措施［１］；２０１３年９月２６日，河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河南省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并于２０１４年１月１日起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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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该条例对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具体内

容、方针原则、保护措施、工作规范等都做了明确规

定，成为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进程中的一个

重要里程碑。

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种类和数量在全国名

列前茅。自２００５年以来，河南省开始启动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推荐项目的申报和评审工作，在

国务院批准公布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

河南省有９５个项目跻身其中，占全国推荐名录的
７．８％，其中包括豫剧、少林功夫、太极拳、关公信俗、
钧瓷烧制技艺等项目，涉及戏剧、武术、民俗等多个

领域。［２］河南省启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后，

建立起了系统的保护与开发机制，同时还加强了非

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设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研

究基地、传习所、展示馆等，举办了各类大型非物质

文化遗产展演活动，以提升民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保护与传承意识。应该说，河南省在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与开发方面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

然而，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

高速发展，具有地域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

空间逐步缩小，这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是

一个挑战。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工作

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大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仍处于萎靡不振甚至濒危的境地，仍然采用传统

的、旧式的保护模式，非物质文化遗产消失情况比较

严重，现状不容乐观。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与开发工作存在的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１．政府投入力度不够
要有效地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工

作，政府必须出台较为完善的法律法规。尽管相关

法规条例已经开始实施，国家与河南省人民政府也

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财政上做了一定程度的投

入，但由于河南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繁多、数量

庞大、较为分散，目前的投入还是远远不够的。２０１１
年６月１日开始实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主要
规范了政府和行政部门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

的职责，而对传承人的生活保障、资助标准及程序、

非物质文化遗产商业化等问题均缺乏相应规定，对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措施亦明确。

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财力、人

力投入力度不够，影响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顺

利发展。２００９年，河南省共获得中央财政非遗保护
专项资金５８０万元，代表性传承人保护经费 ２９万
元，为陈式太极拳、宛梆等１５个国家级非遗项目的

传承和保护提供了资金支持；２０１０年，河南省共获
得中央财政非遗保护专项资金７９０万元，代表性传
承人扶持经费５２万元，为小相狮舞、钧瓷等１７个项
目的保护与传承工作提供了资金支持，而河南省共

有９５项国家级非遗项目，６６名国家级非遗代表性
传承人，显然，获得国家资金支持的只是少数。［３］另

外，大量的普查、记录、整理、宣传等工作由于缺乏财

力、人力支持而无法正常开展，这也使河南省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工作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２．对传承人保护与培养不力
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体，是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载体与创造者，只有保护并培养好传承人

才能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稳健地传承下去。目前，一

方面，大部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由于个人状

况、思想观念、物质条件等各种原因无法开展传承工

作，且得不到国家及政府的有力保护，导致不少民间

绝技濒临消失，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不容乐观。

而且大部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年事偏高，日

益老龄化，健康状况不佳，其发展创新的潜力不大。

据２００６年河南省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委员会对
省内近３００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调查统计，
其平均年龄已达到 ６４岁，年龄最大的已经 １０９
岁。［４］另一方面，传承人收入较低，物质生活得不到

保障，开展传承活动有一定困难。此外，一些民间艺

术欠缺吸引年轻人的艺术魅力，年轻人对继承非物

质文化遗产态度冷漠，致使收徒困难、后继乏人。就

戏剧而言，据统计，目前河南省列入省级以上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稀有剧种就有２９个，其中国
家级项目１４个，省级项目１５个。根据河南省艺术
研究院２０１３年６月的调查，结合河南省省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目前河南省至少存在 ３６个稀有剧
种。当前河南全省１５１个国有剧团中，稀有剧种国
有剧团仅占２２个，比１９８３年统计时减少了１１个，
成为名副其实的“省内第一团”，如道情、宛梆、蒲剧

等剧种国有专业剧团均只剩１个。［５］

３．政府和民众参与意识淡薄
十二五期间河南省将扶持建设３００个特色鲜明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展示馆。［６］河南省文化厅先

后４次公布命名了３６个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
所、３１个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１０个河南省
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１４个河南省
非物质文化遗产社会传承基地。虽然保护机构已建

成，但是由于政府的宣传和教育工作不到位，民众对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意识依旧淡薄、漠然。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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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地方政府没有真正从思想上重视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保护与开发工作，而是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

报工作看做一种政绩和经济利益，只重视申遗结果，

不关心保护工作，以致申报成功后便放松了对此项

工作的管理，忽视地方文化的发展。在时代快速发

展、人民生活方式急剧转变的今天，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技艺与文化不能够满足人们的精神与物质需求，

民众缺乏积极参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识。

　　二、韩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

发工作的发展现状与成功经验

　　１９６０年代，韩国传统文化受到工业现代化的强
烈冲击后，国家开始高度重视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

工作。为了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舆论监督体系，

确保各项相关制度的公平与公正，国家制定了一系

列保护政策、奖惩办法。１９６２年，韩国颁布了《韩国
文化财保护法》，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可

靠的法律保障。“文化财”相当于汉语的文化遗

产。［７］１９６４年，韩国提出了“人间国宝计划”，不仅授
予重要的无形文化财传承者及团体“人间国宝”的

称号，还对他们应有的责任与义务进行了明确。从

此，韩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工作朝规范

化方向发展。

韩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十分丰富，半个多

世纪，韩国已经公布了１００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单。到目前为止，韩国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收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就有１６项，包括宫廷宗庙祭祀礼乐（２００１年５月）、
板索里史诗说唱（２００３年１１月）、江陵端午祭（２００５
年１１月）、羌羌水越来（２００９年９月）、男寺党表演／
绳索舞（２００９年９月）、灵山斋（２００９年９月）、济州七
头堂灵登巫法（２００９年９月）、处容舞（２００９年９月）、
传统歌曲（２０１０年１１月）、大木匠（２０１０年１１月）、鹰
猎（２０１０年１１月与阿联酋、蒙古、法国等１０国共同被
收录）、走绳（２０１１年１１月）、跤拳（２０１１年１１月）、韩
山夏布织造（２０１１年１１月）、阿里郎（２０１２年１２月）
和制作越冬泡菜文化（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８］

韩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认知度比较高，

中央和地方政府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的生

产化及商品化相结合，制定相关制度和措施，并正确

引导本国人民积极参与保护活动。这些举措不仅顺

应了时代发展，也为非物质文化遗传保护与开发注

入了新的活力与生机。韩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与开发的发展情况使世界各地对自身的文化遗产价

值都有了全新的理解，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

开发的认识也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韩国在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方面所取得的如下成功经

验，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

１．完善法律法规制度，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工作制度化、规范化

韩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制度经过６个
阶段的发展而不断趋于完善：第一阶段是法律制度

建立准备期（１９４５—１９６１）；第二阶段是项目制定制
度的成立和启蒙教育活动期（１９６２—１９６９）；第三阶
段是保有者认定制度的成立与推进期（１９７０—
１９８２）；第四阶段是传授教育制度的成立和普及期
（１９８３—１９８９）；第五阶段是传承环境的变化和管理
制度的改善期（１９９０—１９９９）；第六阶段是项目制定
及保有者认定的扩充期（１９９９—２００１）。［９］经过 ４０
多年的发展，韩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法律

体系和规章制度不断得到补充、修订和完善。《文

化财保护法》到２００５年１月２７日为止共修订了２２
次，《文化财保护法试行令》从制定试行到２００４年３
月１７日止共修订了２９次，《文化财保护法实行规
则》从制定到２００３年７月１４日止共修订了２６次。
可见，韩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工作的高

度重视。

韩国除了不断完善相关的法规制度外，还对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确立、审查和监督严格把关。首先，

成立了专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委员会，委员们要对

提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进行严格的论证和实地

调研，提交调研报告，经过商议最终确立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被确立的名录还要公示１年，听取社会
各方意见，得到广泛认同后，最终才能被确定为国家

重点非物质文化遗产。其次，调查委员会要对有损

文化遗产的举动和行为进行监督、举报、揭发、曝光，

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工作顺利进行。

２．调动各方力量，大力资助传承人，确保非物质
文化遗产后继有人

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的顺利进行不仅需要政府

的大力支持，更需要民众的积极参与。在韩国，在艺

术表演领域方面拥有非凡的表演才能和技艺的人被

称为“人间国宝”，政府会对他们明确一定的责任和

义务，并在财政上给予大力支持。那些能够培养出

大师级人才的艺人，因为为国家做出了巨大贡献，国

家不仅会给他们发薪水，还会给他们划拨一定的研

究经费和培养费用。优秀的弟子或学生也会得到国

家的资助。韩国实行“金字塔式”的文化传承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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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以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顺利传承。而且韩国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会得到政府给予的用于钻研

技艺和提高技能的全部经费，以及每人每月一定的

生活补助和医疗费，确保衣食无忧。［１１］另外，韩国传

统活动中都有民俗学者的积极加入，这为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提供了智力保障。例如“江陵端

午祭”的成功申报得益于韩国民俗学者的大力支

持。１９６０年初，第一个关注此项民俗活动的韩国民
俗学会前会长任东权向政府提出建议，得到了韩国

政府的大力支持和高度重视，“江陵端午祭”备受瞩

目。在政府和民众的共同参与下，韩国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与开发工作得以顺利开展。

３．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商业、旅游业结合，
加强宣传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工作中，韩国除

了有效地实施政府推动和大力向民众宣传教育外，

在民俗文化与商业合作方面也做出了有目共睹的成

绩。商人们早已将目光投到这块商机无限的领域，

他们积极开发被定为“韩国文化财”和“无形文化

财”的项目，如传统假面、传统服装、传统玩偶和传

统特色书刊，把它们做成商品投入市场进行销售。

在韩国的地铁站和汽车站的宣传栏中、在异国游客

服务中心，在韩国产的烟酒、食品等包装盒上，韩国

非物质文化财无处不在，让外国游客尽可能地体会

到韩国传统文化的气息。韩国不仅通过广告宣传本

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还常在各百货商场、酒店宾

馆、广场、机场免税店等外国人聚集的地方进行表演

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

另外，韩国对观光旅游业的发展十分重视，他们

注意到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吸引游客的重要旅

游资源。韩国人把有声有色、受欢迎的民俗村活动

打造成具有吸引力的旅游胜地。在民俗村内，可以

看到李朝时期先民们的衣食住行、建筑景观和祭祀

活动。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吸引了国内外游人驻足

参观。利用这些既有内涵又有内容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不仅可以促进旅游业的发展，还可以通过观光旅

游业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从而达到

互惠互利、双赢的目的。

　　三、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

开发的对策建议

　　１．建立完善的法律机制
经过４０多年反复修订，韩国才制定出如今比较

完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相关法律规

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工作是需要全社

会各个方面全力配合的一项系统工程，政府部门首

先要起到表率作用，应借鉴韩国非物质文化保护与

开发的成功经验，认真学习其法律体系，扬长避短，

结合河南省的实际情况，建立协调有效的、具体全面

的法律机制。如针对传承人老龄化、传承人物质生

活窘困、民众参与意识淡薄等问题，应扩大项目传承

人队伍、加大传承人生活补助力度、建立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与开发的专家咨询机制、检查监督制度等。

通过政府、民众、专家各方面的共同协作，逐步建立

比较完善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法律机

制，形成良好的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会氛围，使

河南省珍贵、濒危、具有历史和文化价值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得到有效的保护，并得以传承和发扬。

２．加强对传承人的保护与培养
对于濒临灭绝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应该坚

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１０］

的指导方针。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否顺利继承下去，

关键在于传承人，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

核心与基础，是重中之重。政府应该向非物质文化

遗产传承人提供用于钻研技艺和提高技能的经费，

以及物质文化生活上的一定补助，确保他们衣食无

忧，使他们可以安心地进行传承工作。另外，应向传

承人提供必要的活动场所，使技艺能够得到充分地

展示；对优秀的传承人应授予其荣誉称号和给予奖

励，以提高他们传承的积极性。

３．提高全社会的保护与开发意识
非物质文化遗产来源于生产生活，是普通民众

的智慧结晶和情感表达，广大群众应该自主捍卫属

于自己的精神财富。因此，如何唤起和提高人们对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意识，对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保护与开发至关重要。河南省应该扩大建立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所、展示馆、生产性保护示范基

地、传承基地的范围，并在各地组建保护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民间组织和团体；应培养群众的非遗素养，组

织相关民俗学者对民众进行免费培训；政府应鼓励

地方企业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品牌效应，实现企

业发展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双赢；政府可

举办各种民俗文化节和民俗博览会，给非物质文化

遗产传承人一些巡演机会，并给予优秀表演者一定

金额的奖励及补助，以调动民众参与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与开发的积极性。

　　四、结语

河南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工作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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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还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韩国作为一个保护与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较为成功

的国家，汲取其先进经验和成功案例，不仅可以开阔

河南省的国际视野，促进与先进国家的学习交流，还

可以结合河南省的资源特色优势，实现经济建设和

文化建设相互促进，既具有理论意义，又具有实践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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